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申請流程 

一、國科會及本校補助申請流程： 

1.申請學生須依本校發文公告截止日期前至國科會線上系統完成計畫文件線上製作並繳交送出，

送出後請通知指導教師於本校發文公告截止日前至國科會線上系統確認並送出。 

2.請填寫本校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書，並檢附上傳至國科會之計畫申請書一份(包含指導教

授初評意見表、歷年成績單等資料)，經指導教師簽核後送研發處彙整申請。 

3.由研發處確認學生申請資料彙整後，連同申請名冊一式 2 份函送國科會申請。 

二、本校補助核定作業說明： 

1.待國科會補助核定通過公告後，將未獲國科會補助且同意轉本校申請補助之學生計畫書，發文

函送各學院審核。 

2.各學院審核通過之學生名冊繳回研發處，由研發處統一發文公告。 

相關規定 

1.申請時間：依本校發文公告之截止期限前提出申請。（約為每年 1-2 月公告） 

2.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3.各年度國科會補助本校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相關行政注意事項 

4.中原大學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5.各學年度中原大學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行政注意事項 

6.如申請學生之國籍為中國人士，則不可申請國科會之補助 

計畫變更與撤銷 

一、國科會補助之變更與撤銷：  

1.獲補助之學生如因教師離職而須變更指導教授或因故欲撤銷補助，請系所協助備函陳核研發處

後送國科會申請。 

2.撤銷補助須將補助金額歸還國科會，如學生已支用經費，需先將經費歸還至原核定之校內計畫

編號後，由會計室開立支票連同公文函送國科會。 

二、本校補助之變更與撤銷：  

1.獲補助之學生如因故須變更或撤銷，請填寫「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處理單」申請變更/撤銷經指導

教師簽准後送研發處。 

2.撤銷補助須將補助金額歸還，如學生已支用經費，需先將經費歸還至原核定之校內計畫編號。 



經費使用 

一、國科會補助 

1.經費權限為指導教師，請向指導教師詢問是否授權予學生至系統申請 

2.獎助金需另外至本校人事室計畫案請款系統製作名冊後，才可按月申請獎助金 

3.經費使用務必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請款 

二、本校補助 

1.經費權限為指導教師，請向指導教師詢問是否授權予學生至系統申請 

2.耗材經費請依學校會計室規定，至請款系統辦理 

3.經費使用務必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請款 

結案 

一、國科會補助 

1.經費疑問與結案：請洽會計室承辦人 

2.結案報告繳交：請依本校發文公告時間內至國科會網站上傳繳交並通知指導教師確認內容後送

出，逾期繳交無法參與國科會研究創作獎之遴選。 

3.結案報告如欲參與本校研究創作獎遴選，請依本校發文公告時間內，備妥成果報告一份併本校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處理單」經指導教師簽准後送研發處申請，未繳交則視為放棄本校研究創

作獎之遴選。 

二、本校補助 

1.結案報告繳交：請依本校發文公告時間內備妥成果報告一份併本校「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處理單」

經指導教師簽准後送研發處辦理，逾期繳交無法參與本校研究創作獎之遴選。 

 


